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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关于组织申报种粮大户奖励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农办：

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的通知精神和《乡镇和种粮大户奖励方案》要求，为做好全区种粮大户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种粮大户申报条件

2022年早稻种植面积须在50亩以上，且早稻种植率（早稻面积占其所租赁水田面积的百分比）达到60%以上。

二、种植大户的评选程序

1、村委核实。有意参加评奖的种粮大户向所在地村委申请参评。村委核实种粮大户水田租赁面积和早稻实际面积，并计算早稻种植率，然后将早稻种植率达到60%以上的种粮大户汇总并盖章后上报乡镇。

2、乡镇（办）初审。乡镇对村委上报的种粮大户信息进行真实性初步审核，审核合格后盖章上报县（区）农业农村部门。
3、县（区）审定。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对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信息进行审定汇总，后报县（区）财政部门对乡镇上报的信息进行合规性审核。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将农财两家的审核意见正式行文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4、市级督查。市农业农村局按1-2%的比例对种粮大户信息进行真实性检查,每个县(区)最少抽查2个大户。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村委、乡镇等取消三年评先评优资格，对种粮大户取消有关项目支持。

三、种粮大户奖金测算

根据种粮大户奖励资金总额和入选种粮大户早稻总面积测算每亩奖励标准，再按奖励标准和各入选种粮大户早稻实际种植面积计算奖金额。

四、时间要求

各乡（镇、办）在7月5日之前将种粮大户申报表和拟奖种粮大户信息乡镇汇总表签字盖章后上报，逾期不报的，视同放弃申请补助。

附件1：渝水区2022年种粮大户奖励资金申报表
附件2：拟奖种粮大户信息乡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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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   
附件1：
渝水区2022年种粮大户奖励资金申报表
	种粮大户申报基本情况
	种粮大户姓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所在地（乡、村）
	

	
	租赁水田面积（亩）
	
	早稻种植面积（亩）
	

	
	早稻种植率（%）
	
	申报人签字
	

	大户所在村核实情况
	租赁水田面积（亩）
	
	早稻种植面积（亩）
	

	
	早稻种植率（%）
	
	核实人签字

（村委盖单）
	

	所在乡镇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粮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拟奖种粮大户信息乡镇汇总表

乡（镇、办）：                       填表时间：                  单位：亩

	种粮大户姓名
	身份证

号码
	所在地
	租赁水田面积
	早稻面积
	早稻种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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